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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宫市长期护理保险
居家护理服务实施细则(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市推动长期护理保险

工作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推进长期护理

保险工作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南宫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期护

理保险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2019〕63 号）、邢台市长期

护理保险居家护理服务待遇标准和《邢台市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护

理服务项目内容》（试行）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

细则。

第一条 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护理服务对象是指经失能鉴定符

合重度及中度失能标准的参保人员。

第二条 居家护理服务是指由医养服务机构安排具有资质的

人员到服务对象家中提供医疗护理和生活照护服务。

第三条 申请享受居家护理服务的参保人员，须由其代理人

持申请人的社会保障卡（无社保卡的可提供身份证）、近期免冠

照片 2 张、近期住院病历及相关材料，到所属乡镇卫生院（或

医保局经办机构）办理资格鉴定申请手续。乡镇卫生院接到申请

后应当场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申请人提供材料不完整

的，应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全部材料；申请人提供材料

完整的，应即时受理登记。失能等级的评定依据邢台市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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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邢台市民政局、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邢台市财政局等部

门印发的《邢台市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定管理办法（试行）》

有关标准和流程进行评定。长期护理试行前期暂时实行书面申请，

待长护险信息管理系统在线申请平台完成开发后，开放个人申请

渠道，实行在线申请。

每月承办机构组织专家对当月申报的参保人进行鉴定复审，

在 7 个工作日内做出失能鉴定结论并进行公示，同时，对符合鉴

定通过的参保人员随机分配定点服务机构。公示完成后，承办机

构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对申请资料、现场视频影像、询问

记录及鉴定结果等妥善保管，同时将鉴定结果报经办机构备案，

经办机构负责发放《南宫市长期护理保险待遇资格证》，自发证

次日起享受居家护理服务待遇。长期护理保险资格每年 12 月 1

日至 31 日年审，由承办机构组织负责。

第四条 对居家护理服务待遇实行“定额包干，超支不补”

的管理办法，不设起付线，定额标准调整为 600 元/人/月，报销

标准为 85%。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在享受扶贫政策期间，个人自

付部分予以减免。（以上标准待根据基金运行情况由医保、财政

部门适时调整）

第五条 申请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服务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取得卫健、民政、行政审批等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营业执照》《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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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等相关证照。

（二）取得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或业务范围须有居家养老、照

护服务内容，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三）聘用或雇佣的护理服务人员应符合行业规范，人员数

量应与自身服务能力和服务需求相匹配。聘用的照护服务人员

30 人（含）以上，服务人员具备相应的资格证件，其中专职执

业医师不少于 3 人，专职执业护士不少于 6 人。人员配备、服务

设施配置和计算机网络等符合规定要求。

（四）单位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及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缴

纳社会保险费，员工应保尽保。

（五）居家上门服务工作制度健全：包括服务范围、服务质

量、护理要求、值班制度、收费标准等。遵守国家、省、市有关

法律法规。

第六条 定点服务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单位所有制形式、

机构类别等项目发生变更时，应在主管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 10

日内，携带有关材料到长期护理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事宜。

定点服务机构由于各种原因，暂不能承接长期护理保险业务

时，应提前 1 个月到经办机构备案。

第七条 参保人员享受居家护理服务期间，不同时享受住院

医疗保险待遇，可同时享受门诊慢性病医疗保险待遇。

第八条 居家护理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具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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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见附件 1）。

第九条 定点服务机构安排具有服务资质的人员每周至少为

居家护理服务对象提供 1-2 次服务，每次服务时间不低于 35 分

钟。每名居家护理服务医师同期管理居家护理服务对象不得超过

45 人，每名居家护理服务护士同期管理居家护理服务对象不得

超过 20 人。

第十条

（一）长期护理居家服务人员应当是受聘于居家护理服务机

构的执业医师、护士，以及参加养老护理员、健康照护等执业培

训合格的人员，与居家护理服务机构签订劳动合同。

（二）信守职业道德，遵纪守法,无犯罪记录，熟悉居家养

老服务程序和规范要求。

（三）具有符合工作岗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证明及

语言表达与沟通能力。

（四）无精神病史和各类传染病。

第十一条 居家护理服务费用个人自付部分由服务对象按月

或按季度向定点服务机构支付，按规定报销部分由承办机构下月

初与定点服务机构进行对账结算。

第十二条 对定点服务机构实行考核制度，考核结果与质量

保证金挂钩。向定点医养服务机构拨付护理保险费用时，预留

5%做为服务质量保证金，年终清算时根据考核结果返还，扣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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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保证金并入长期护理保险基金。

第十三条 定点服务机构在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后，应

及时为服务对象建立档案，并结合服务对象病情和家属意见制定

具体的护理服务计划。

服务人员上门服务时须着本机构的工作服，佩戴专门的工作

牌，首次服务还须向家属宣导风险知情书。

服务人员上门服务期间，应严格按照服务计划规定的项目、

服务频次及服务操作规范等执行，逐项落实。

服务人员应及时将服务信息通过服务管理平台手机端上传

至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管理系统。

第十四条 经办机构应完善长期护理保险信息系统的建设，

提高效率、加强管理；强化对定点服务机构的服务管理、质量考

核等工作。

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试行期两年。

附件：1.南宫市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护理服务项目内容（试行）

2.南宫市长期护理保险失能情况自评表

3.南宫市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申请表

4.南宫市长期护理保险评定量表

5.南宫市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评定结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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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宫市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护理服务项目内容（试行）
序号 服务项目 服 务 内 容

1 头面部清洁、梳理
让护理对象选择舒适体位，帮助其清洁面部和梳头，协助联系专业人员为男性护理对象

剃须。

2 洗 发 让护理对象选择舒适体位，帮助护理对象清洗头发。

3 口腔清洁

根据护理对象的生活自理能力，鼓励并协助有自理能力或上肢功能良好的半自理护理对

象采用漱口、自行刷牙的方法清洁口腔；对不能自理护理对象采用棉棒擦拭、棉球擦拭

清洁口腔。

4 协助进食/水
根据护理对象的病情、饮食种类、液体出入量、自行进食能力，选择恰当的餐具、进餐

体位、食品种类让对象摄入充足的水分和食物。

5 协助鼻饲进食
对需要鼻饲进食的护理对象，按照其饮食需求协助其进行鼻饲进食，让服务对象摄入充

足的水分和食物。

6 协助翻身叩背排痰
根据护理对象的病情、有无手术、引流管、骨折和牵引等，选择合适的翻身频次、体位、

方式帮助护理对象翻身拍背，促进排痰。

7 协助床上移动
根据护理对象的病情、肢体活动能力、年龄、体重，有无约束、伤口、引流管、骨折和

牵引等，协助适度移动。

8 整理床单位 为不能自理服务对象采用适宜的方法整理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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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指/趾甲护理
根据护理对象的病情、意识、生活自理能力以及个人卫生习惯，选择合适的工具对指/

趾甲适时进行护理。专业处理灰指甲。

10 手、足部清洁 根据护理对象的病情，手、足部皮肤情况，选择适宜的方法给予清洗手和足部。

11 温水擦浴 根据护理对象病情、生活自理能力及皮肤完整性等，选择适当时间进行温水擦浴。

12 协助沐浴
根据护理对象病情和自理能力选择适宜的沐浴方式，沐浴方式有淋浴、盆浴、坐浴等，

在家人等人员的协助下帮助护理对象沐浴。

13 协助更衣
根据护理对象的病情、意识、肌力、活动和合作能力、有无肢体偏瘫，手术、引流管，

选择适合的更衣方法为护理对象穿脱或更换衣物。

14 协助如厕
根据护理对象病情和自理能力，选择轮椅、助行器、拐杖等不同的移动工具，协助老人

如厕。

15 排泄护理
根据护理对象生活自理能力及活动情况，帮助其在床上使用便器，或者协助使用/更换纸

尿裤等尿失禁用品。

16 人工取便术 协助护理对象使用开塞露润便导泄，或者帮助护理对象用手取出嵌顿在直肠内的粪便。

17 会阴护理
根据会阴部有无伤口、有无大小便失禁和留置尿管等，鼓励并协助护理对象完成会阴部

的擦洗或冲洗。

18 协助皮肤用药 遵医嘱用棉签等蘸取药液直接涂抹在护理对象皮肤上进行治疗。

19 借助器具移动
根据护理对象病情和需求，选择适宜的移动工具（轮椅、平车等），帮助护理对象在室内

或住宅附近进行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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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协助进行简单的肢体锻炼

按照护理对象的病情及自理情况，协助其进行简单的肢体锻炼。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在家属等人员的共同协助下帮助其进行简单的床上或床边活动如肢体按摩（无静脉血

栓）、关节的背曲、屈曲、伸展等。

21
生命体征监测

进行体温、脉搏、血压、呼吸等四方面监测。

22
血糖监测 遵医嘱对护理对象手指实施采血，用血糖仪测得数值。将结果口头告知护理对象/家属，

做好记录。

23
心理疏导

针对护理对象病情及心理存在的问题进行疏导。

24
中医康复治疗

根据护理对象功能障碍的具体情况，进行康复治疗，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 10 —

附件 2

南宫市长期护理保险失能情况自评表

参保人姓名： 身份证号：

居住地址：

联系人姓名： 身份证号：

申请人电话： 与参保人关系：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 类

自评问题 是 否

能自己吃饭

能自己走路

能自己上厕所

能自己洗澡

能自己穿脱衣服

特殊情况--B 类

确诊有精神疾病

确诊有老年痴呆

说明：满足以下任一选项的，可提出评估申请。

1.A 类自评超过 3 项（含 3 项）为“否”；

2.B 类自评超过 1 项为“是”，且 A 类自评超过 2 项（含 2 项）为“否”。

友情提醒：

1.此表由参保人自评打分，仅作为是否申请失能评估的参考依据，最终结果以正式评估结论为准。

2.请填报者根据实际情况如实填写，如有不实将纳入填报者个人诚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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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南宫市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申请表

参保人 性别 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地址

居住地址

参保人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申请人（监护人）姓名 代理人与申请人关系

代理人身份证号 移动电话

一、病史简述：

曾患的重大疾病、外伤史、传染病史：

现有的疾病和病症：

目前正在治疗的疾病和病症：

二、特殊护理项目：

①保留导尿 有□ 无□ ②造瘘口 有□ 无□

③鼻饲 有□ 无□ ④鼻导管（面罩）给氧 有□ 无□

⑤压疮 有□ 无□ ⑥失禁性皮炎 有□ 无□

⑦便秘 有□ 无□

三、身体基础情况

①身高 ②体重 ③握力 左手 右手

④肢体残缺 有□ 无□ ⑤视力障碍 有□ 无□ ⑥听力障碍 有□ 无□

参保人承诺：本人申请南宫市长护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本表所填写内容及提供材料为本人的个人

信息和现阶段的生活状况，内容真实、有效，无任何虚假申报情况。如不真实，自愿放弃申报资

格，并承担由此带来的相应后果。

参保人签字（右手食指指纹）： 年 月 日

监护人承诺：本人受参保人委托申请南宫市长护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本表所填写内容及所提供材

料为被监护人的个人信息和现阶段的生活状况，内容真实、有效，无任何虚假申报情况。如不真

实，自愿放弃申报资格，并承担由此带来的相应后果。

监护人签字（右手食指指纹）：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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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南宫市长期护理保险评定量表
定点服务机构（公章）

医师签名 护士签名 评定时间 年 月

日
参保人签名 社会保障卡号（身份证号）

人员身份 在职  退休  居民 

病情描述及诊断

项目 评定标准 分值 定点服务机构评分 承办机构评分

1.进食

较大或完全依赖 0 分

需要部分帮助（夹菜、盛饭等） 5 分

独立完成 10 分

2.洗澡
依赖 0 分

独立完成 5 分

3.梳洗修饰
依赖 0 分

独立完成（洗脸、梳头、刷牙或剃须等） 5 分

4.穿脱衣物

依赖 0 分

需部分帮助 5 分

独立完成（系开纽扣、开关拉链或穿鞋等） 10 分

5.控制大便

昏迷或失禁 0 分

偶尔失禁（每周 1 次） 5 分

能控制 10 分

6.控制小便

昏迷或失禁或需要导尿 0 分

偶尔失禁(（1 次/24 小时：）1 次/一周) 5 分

能控制 10 分

7.入厕

依赖 0 分

需要部分帮助 5 分

独立完成 10 分

8.床椅转移

完全依赖 0 分

需大量帮助（2 人）能坐 5 分

需小量帮助（1 人）或监护 10 分

独立完成 15 分

9.行走

使用轮椅 需要帮助（或卧床） 0 分

使用轮椅 在轮椅上独立完成 5 分

平地行走 需要帮助 10 分

平地行走 独立完成 15 分

10.上下楼梯

完全依赖 0 分

需要帮助 5 分

独立完成 10 分

总分

是否符合 是  否  审核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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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南宫市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评定结论书

被鉴定人：

身份证号码：

现居住址：

年 月 日，南宫市长期护理保险承办机构中国

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中心支公司组织鉴定专业人员进

行现场鉴定。根据《南宫市长期护理保险评定量表》失能标准，经

鉴定分数如下： 、 、 。

经计算，鉴定平均分为： ， （高于/低于）40 分，

（ 符 合 / 不 符 合 ） 长 期 护 理 保 险 失 能 标 准 。

经鉴定，被鉴定人 (符合/不符合)居家护理。

鉴定专家（签名）：

承办机构工作人员（签名）：


